
地震局办事指南

一、审批项目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
二、法定依据

    《湖北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抗震设防要求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全面落实抗震设防要求，将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各级项目审批部门和设计图审查部门应当将地震工作主管部门确定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作为项目审查、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的依据和必备内容。
三、申请材料
1、《宜昌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申请表》

2、申请人提交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地勘部门出具的项目地质勘查报告（如有关技术单位出具的勘察报告或其他证明工程场地类别的文件）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包括规划条件表）

4、属审批类项目的，申请人应提交市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及报告文本

5、属备案类的项目，申请人需提交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证

6、属核准类项目的，申请人应提交市发改部门出具的项目核准批复及项目申请报告文本

7、《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需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确定抗震设防要求的建设工程目录》所列工程）

四、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法》第42条

五、承诺时限

3工作日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七、行政审批办理窗口（联系方式）

地震局窗口（0717-6219161）

宜昌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示范文本）
宜昌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申请表

编号：由受理单位填写  
	单位名称
	×××××房地产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宜昌市××路××号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联系人
	王××
	电话
	139×××××××

	建设项目名称
	××××项目

	建设项目地点
	宜昌市××街××号

	建设项目类别、功能
	例如：1-3层为商场，4-×层为住宅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高度
	××米

	投资规模
	××万元

	项目前期计划批准文号
	宜发改审批【××】××号

	工程详细说明：
××××××项目，位于宜昌市××街××号，项目开发建设×-×#、×-×#楼及地下室工程，共 ××栋建筑，主要用于××××。工程规划用地××㎡；总建筑面积××㎡；其中商业面积××㎡；计划投资××万元。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日


宜昌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申请表

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地点
	

	建设项目类别、功能
	

	建筑面积
	
	建筑高度
	

	投资规模
	

	项目前期计划批准文号
	

	工程详细说明：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提出申请　窗口初审受理


（出具受理通知书）





地震局震害防御科审查、现场踏勘


(1个工作日)





分管领导审批，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以同意的决定


(1个工作日)





窗口告知审批结果


(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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